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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五十三、本院委員盧秀燕等 28 人擬具「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

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財政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五十四、本院委員盧秀燕等 28 人擬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

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五十五、本院委員盧秀燕等 39 人擬具「糧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五十六、本院委員徐欣瑩等 33 人擬具「菸酒管理法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五十七、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18 人擬具「醫療法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二條之一及第一百零七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五十八、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20 人擬具「緊急醫療救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五十九、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19 人擬具「醫學工程師法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六十、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18 人擬具「藥師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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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六十一、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20 人擬具「水患治理特別條例第四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

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內政、財政三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六十二、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立法院組織法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六十三、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立法院組織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六十四、本院委員邱議瑩等 20 人擬具「立法院組織法刪除第七條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1 次、第 2 會期第 2、4、6 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

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六十五、本院委員陳其邁等 21 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6 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

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六十六、本院委員丁守中等 20 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6 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

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六十七、本院委員丁守中等 17 人擬具「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